
2010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范文每日一例(11月10日)公务员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660.htm “食品安全问题”背景： “食

品安全问题”主要指食品中包含有毒、有害物质，影响人体

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餐桌上的污染”已是一个全球性的

问题。而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严峻。曾几

何时，媒体上关于食品安全的负面报道接二连三。三鹿奶粉

事件、“苏丹红”事件、福寿螺吃出线虫病、多宝鱼检出违

禁药物、面粉里“调白块”超标、粉丝中发现致癌物等等，

这些暴露出来的现象让人触目惊心。民以食为天，解决“食

品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食品的小作坊式分散化生产。从近年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

全问题看，几亿农民分散生产农产品，几十万小作坊随意制

作各种食品，他们使用的设备简陋、技术水平落后、卫生状

况恶劣、产品质量难以得到控制。食品生产从“田间”到“

餐桌”的环节越来越复杂，给监管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国

家质检总局调查的45万个食品生产企业中，10人以下的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有35万家，29%的企业无标生产，60%的企业

出厂不检验或根本不具备检验能力，这些小作坊“数量多、

规模小、分布散、条件差、工艺乱”，食品质量和安全难以

保证。如何有效解决“食品小作坊”难题，已经成了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间决定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突出问题。 二、食品

安全法律体系不够完善。一是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较差，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如《产品质量法》、《食

品卫生法》、《农业法》等，仅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



性规定，有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且《食品卫生法》确定的

执法主体职责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不适应多个部委共同按

职能分段监管的现状。二是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

性差，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有些条款甚至

完全过时，对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三是食品

法律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极

其严厉的惩罚力度而言，缺乏威慑力。 三、食品安全监管行

政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责不明确。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方面

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监督管理部门多，如水产品的监管就涉

及到包括渔业、质监、食监、卫生防疫、检验检疫和工商等

部门。部门间的职能交叉、重复执法、重复抽检、执法缺位

、监管空白等现象较为突出，部门之间形不成合力，监管责

任难以落到实处。 四、食品质量安全的技术支撑体系不完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各类检验机构数万个，行

政色彩浓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检测设备、检测技术落

后，很难为食品质量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此外，由

于部门障碍，检测报告的法律效力不被广泛承认，造成了检

测资源的不必要浪费。而不同环节的检测，必然导致监管效

果的不同。如工商部门为了整治流通市场食品安全，制订了

一系列商品安全管理制度，并且试图通过进行经常性的市场

抽检发现问题。但由于处于管理链条的最末端，发现问题时

危害往往已经造成。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 一、要

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建立农产品产地环

境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对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和环境安全管理

；建立国家农兽药残留监控制度；建立和规范食品召回监督

管理制度。完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抽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加



快质量电子监管网建设，不断改进监管手段。建立严密的食

品监管网络，对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各

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二、集中整治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严厉打击“黑窝点”，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生

产加工食品行为，取缔无卫生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生产

许可证的生产加工企业。 三、构建食品安全评估评价体系和

食品安全信息体系。以国家级食品质检机构和食品安全专家

为专业技术支持，对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估，形成风

险评估报告，对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公

告；同时基于评估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作为预防

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决策的技术依据，提高国内生产加工环节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析与风险预警的能力和水平。 四、完

善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相关认证。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标准

的制订修订工作的力度；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进程；根据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

领域具体情况，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过渡标准或分级标准；

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食品认证体系，完善认证制度；加快我

国食品认证的国际互认进程。 五、加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

重大事故应急体系建设。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建立

实施食品安全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全面加大食品安全重大事

故的督查督办力度，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查处机制，建立食品

安全重大事故回访督查制度和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

度。 六、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

冒伪劣食品行为，重点开展高风险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继续

整顿和规范食品广告，重点整治中小城市食品广告；全面加

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提升农村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 七、加强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建立和完善进口食品质量

安全准入制度，制订科学合理、与国际接轨的准入程序；提

高进口食品检验检疫的有效性；完善进口食品查验制度；建

立完善的进出口食品安全技术法规体系；制定进出口食品质

量安全控制规范，制订、修订与食品检测相关的检验检疫行

业标准。 此外，还要提高食品安全科技支撑能力；完善食品

安全信用体系；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食品安

全问题”典型事例综述（按时间顺序）： 1.《食品安全法》

施行。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建立食品召回制度、统一食品

国家安全标准、取消食品“免检制度”、 确立民事赔偿优先

原则、权益受损消费者可要求十倍赔偿⋯⋯2009年6月1日，

中国开始正式实施《食品安全法》，这部已出台四个月的法

律将为系统有序地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开启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新阶段。《食品安全法》经

过四审、横跨三年、历时一年多，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今日起取代《食品卫生法》开始实施

，从“卫生”到“安全”，两个字的改变，表明从中国食品

安全监管观念到监管模式的转变。 2.瘦肉精事件。2009年2

月19日，广州市卫生局分别接到天河、增城两区共有11起因

吃猪内脏引起腹痛、腹泻报告，涉及46人。在对中毒人员剩

余食物进行的检验报告显示，瘦肉精呈阳性。导致本次“瘦

肉精”中毒的生猪由生猪个体经营者分别收购自湖南省冷水

江市、涟源市、新化县、衡阳县，通过天河牲畜批发市场进

入广州市天河、增城的肉菜市场进行售卖。瘦肉精又名盐酸

克仑特罗，曾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其对心脏的副作用大，

故已弃用。它可明显增加瘦肉率，一些养猪户掺入饲料中使



猪不长膘。人食用会出现头晕、恶心、手脚颤抖、心跳，甚

至心脏骤停致昏迷死亡，特别对心律失常、高血压、青光眼

、糖尿病和甲状腺机能亢进等患者有极大危害。因此全球禁

用做饲料添加剂。 3.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9月9日，媒体报

道“甘肃14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同患肾结石”。当天下午

，国家质检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三鹿集团。9月11日，除甘肃

省外，陕西、宁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

等地也有类似案例发生。当天，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厂

被贴上封条。9月12日，联合调查组确认“受三聚氰胺污染的

婴幼儿配方奶粉能够导致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同日，石

家庄市政府宣布，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

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三聚氰胺

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用于生产合成树脂、塑料、涂

料等，造假者在饲料、奶制品中添加三聚氰胺来冒充蛋白质

。截至9月21日上午8时，全国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

住院的婴幼儿1万余人，官方确认4例患儿死亡。9月22日，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因“毒奶粉”事件引咎

辞职。2008年10月9日，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乳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4.“苏丹红”事件。2006年11月

，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在北京市场抽检了来自河北、江苏、湖

北、山东等地的红心咸鸭蛋样本22个，其中红心样本14个，

其他样本8个。检测结果显示，有6个红心鸭蛋样本检出苏丹

红B，含量从0.041ppm(毫克3千克，百万分之一)到7.18ppm。6

个样本中5个来自河北、一个来自湖北。经查，此事件是由于

鸭蛋经销商以高价回收红心鸭蛋为诱饵，向养殖户销售化工

染料苏丹红，河北省平山、井陉两县的部分养殖户饲喂蛋鸭



时使用了从鸭蛋经销商处获得的苏丹红而造成的。“苏丹红

”是一种人造化学制剂，全球多数国家都禁止将其用于食品

生产。它在人类肝细胞研究中也显现出可能致癌的特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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